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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质〔2022〕242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组织

申报第八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

快建设质量强省的实施意见》，根据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

法》（闽政〔2022〕23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经

研究，决定开展第八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自本文件印发之日起，具备申报条件的组织可向所在地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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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提出申请，申报截止时间为

2023 年 2 月 15 日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福建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设立 5 年及以上、实行卓越绩效

管理，经济社会效益显著，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、

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法人（已获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的组织五年后

方可再次申请，已获福建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组织可继续提出

申请）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按照《办法》第十条规定。

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按规定要求如实填写《福建省政府质量

奖申报表（第八届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，见附件 1，《办

法》及《申报表》可从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首页专题

中的“福建省政府质量奖专栏”下载），并附上以下申报材料：

1．营业执照或组织法律地位文件复印件。

2．申报主体的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（或

被其母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所覆盖的证

书）复印件。

3．法律法规规定的列入生产许可范围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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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，以及其他需要行业资质证书的，附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。

4．近三年来（2019—2021 年）的完税证明（2022 年的

数据如有，请一并提供）。

5．会计师事务所或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申报组织近年来

（2019—2021 年）的资产负债表、利润及利润分配表、现金

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）变动表以及附注等财务报表

复印件（2022 年的相关财务表如有，请一并提供）。

若申报组织为上市公司的，提供上市公司近三年（2019—

2021 年）的年度报告复印件即可（2022 年的年度报告如有，

请一并提供）。

6．自我评价报告（根据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要求进行自

我评价，原则要求字数不超过 8 万字）。

7．请将与本组织申报福建省政府质量奖有关的咨询机构和

咨询人员信息填入信息登记备案表（见附件 2），另页一同上报。

申报材料要求统一按 A 4 格式，内容采用四号字体双面打印，

申报表及证实性材料（申报材料）装订成一册，组织概述和自评

报告（自评报告）另外装订成一册，在材料侧脊打印上申报组织

名称和材料名称（申报材料或自评报告），书面一式五份（简装

即可）、电子版（内容要求为 w ord 版本）U 盘一份。

若申报组织为上市公司的，提供的年度报告复印件各一份

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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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报组织如果以母公司名义申报，则下属省内所有子公

司均要纳入申报范围，不得自行删减。

2．有生产产品的申报组织其主导产品质量近 3 年无国家法

定的质量监管部门省级及以上监督抽查记录的，申报组织应在提

交申报材料前主动向省级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专项抽查。

3．申报表中的所有项目尽可能完整填报。

4．在线申报等有关事宜届时另行通知。

四、评审标准

根据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(G B /T19580-2012)和《卓越

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（G B /Z 19579-2012）进行评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要

高度重视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大力宣传卓越绩效经营理念。要

认真总结历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的组织申报、资格审查等工作经

验，严格按要求做好第八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评审的相关工作，

共同确保评审工作顺利进行。

要认真组织，精心部署，扎实做好宣传、

摸底、培训辅导、组织申报、资格审查、征求意见和材料上报工

作。要加强对申报组织的具体指导，对于连续参与申报的组织，

要有针对性进行跟踪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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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按照时间进度，对照申报要求，认真严

格审查申报材料，并就申报组织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书面征求当地

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税务、海关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。

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，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

监管局在《申报表》中签署资格审查意见加盖单位公章后，于

2023 年 2 月 28 日前上报省市场监管局，并上报其他有关情况，

包括组织申报、资格审查工作情况（同时附当地生态环境、应急

管理、税务、海关等有关部门对书面征求意见的回函复印件）、

本市申报组织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、本市申报组织公示指标汇总

表（见附件 4）。

对上报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，省市场监管局将不列入受理

名单并作退件处理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坚持科学、公正、公

平、公开的评审原则，严格遵循申报、评审程序；参与评审工作

的人员要严格遵守纪律，不得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违法违纪。

省市场监管局联系人：汪清才（质量发展处），电话：

0 5 9 1 -8 7 8 3 0 4 4 5，电子邮箱：3 2 8 9 8 4 5 7 7 @ q q .com ；联

系地址：福州市华林路 147 号省市场监管局 1005 室，邮编：

350003。

附件：1．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申报表（第八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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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与本组织申报第八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有关的咨

询机构和咨询人员信息登记备案表

3．设区市第八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申报组织汇总表

4．设区市第八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申报组织公示指

标汇总表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0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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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3 日印发


